
就大埔宏褔苑火災成立的獨立委員會

有關就大埔宏福苑火災召開的聽證會

李俊 賢 的證人陳述書

本人李俊賢， 香港身份證號碼 為 聯絡地址為 新 界屯門海榮 路 9 號 萬 能 閻 2

樓229室。現就 於2025 年 11月26日大約下 午2 時51分，於大埔市中心大埔公路元洲仔

3821 號 宏福苑（下 稱 「 宏福苑J) 發生的火災 陳述如 下：

1 . 本人能 閱 讀 及書 寫中文， 教育 程度是 初中畢業。本人持有電業工 程人員 註冊證 明 書 A

牌及 建造業安全 訓 練 證明 書。現 隨 本證 人陳述書 一 併附上上述牌照的證 件 副本為

「 LCY 一 附件一 J o  

2. 意外發生時，本人受僱 於宏 泰 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（ 「 宏泰J ）任職電工 。本人於 2018

年 入職宏 泰 工作。本人的職 責 主要包括替 宏 泰 執行電力 工程的相關工 作。我 現時仍然

在宏泰工作。

3. 本人在該意外發生時並不 在意外現場 ， 亦沒有目 睹 意外發生經過 ， 我對 該意外 的理解

來 自 傳媒。意外後本人沒有到過宏福苑。

4. 本人於2025 年 12月 l 日就該意外向 警方錄取 了一份口供，並確認 該口供內容 ， 現擬

作 出 以 下補充。










